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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官渡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
办事指南

一、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第三十三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福利制度，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要求和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福

利。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

制度。

按照《关于落实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保健补助相关工

作的通知》（昆老字〔2008〕01号）有关规定，从 2008年 1

月起，全市对 10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长寿补助，对 80 周

岁以上不满 10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保健补助。

根据《关于开展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工作的通知》（云民

发〔2024〕113号）规定，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流程优化，

建立健全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工作机制。

二、发放对象

（一）户籍为官渡区辖区户籍老年人，户籍地以公安部

门制发的居民户口簿为依据。

（二）年满 80周岁及以上（含年满 80周岁当月）的老

年人，以公安部门制发的二代有效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

的出生日期计算，若居民户口簿与身份证信息不一致时，以

户口簿登记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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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放标准

（一）保健补助：80 至 89周岁，每人每月 110元（全

年 1320元）; 90至 99周岁每人每月 200元（全年 2400元）。

（二）长寿补助：10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600元

（全年 7200元）的标准发放高龄保健补助。

补助标准随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低保标准变动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四、发放方式

激活金融功能的二代社保卡发放。（高龄津贴新增人员

年龄满当月计发；死亡或转出人员自死亡或转出下月停发）

五、核实材料

高龄老人或代办人(代办人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持高龄老人人身份证和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开通并激

活金融功能的二代社保卡，以及近期半寸免冠(5分)彩色照片

1张。

六、办理流程

（一）信息推送。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等渠道将年

满 80周岁的户籍老年人脱敏信息推送至属地街道办事处。

（二）信息比对、核查。街道办事处收到老年人基础信

息后，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符合享受领取保健

或长寿补助条件的老年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居民

户口簿》，到当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填写《昆明市官渡区高龄

津贴信息核查表》。

（三）公示。户口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审查核实，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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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公示 7天，确认无异议后，对新增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按

“免申即享”机制纳入发放范围，报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审核。

（四）发放。经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报

官渡区民政局审批后发放。

（五）停发。对因死亡、户籍迁出等原因不再符合发放

条件的老年人，家属应及时告知所在社区，街道办事处应在

知晓或核查发现后及时停止高龄津贴发放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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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津贴发放流程图

即享

社区根据街道推送的即将年满 80 周岁老年人基础信息，

开展核查，并将核查情况报告街道。

免申

每季度第一个月由“一卡通”管理平台推送本季度即将年

满 80 周岁老年人基础信息至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

组织社区调查核实。

社区核实反馈基础信息有误、

不符合发放条件的，由街道办

事处工作人员在“一卡通”管

理平台做出“审核不通过”意

见，并提交佐证材料。同时告

知不符合发放人员。

社区核实反馈基础信息准确

无异的，由街道办事处工作

人员在“一卡通”管理平台

做出“审核通过”意见，提

交区级民政部门审核

不在系统推送核查范围内，但户籍属

于官渡区且即将年满 80 周岁的，社

区将核查信息（含佐证材料）报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录入管理平台，并提

交区级民政部门审核

审核

官渡区民政局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审核街道提交

数据及相关佐证材料

发放

区财政局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对发放数据进复核

后，民政局在系统内挂接资金指示，生成支付申请后

提交财政进行发放，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领取对象社

保卡。

符合发放条件

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将发

放数据提交区财政局复核。

不符合发放条件

对街道上报不符合发放人员信息（含佐证材料）

进行复核。并通知街道告知相关人员高龄津贴办

理情况及其所享有的依法申请复议、提请行政诉

讼的权利

停发
对因死亡、户籍迁出等原因不再符合
发放条件的老年人，家属应及时告知
社区，街道办事处应在知晓或核查后
及时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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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办时间及地点

（一）申办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申办地点：户口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

八、咨询方式

序号 咨询部门 咨询地点 咨询电话

1 太和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太和街道和平村 15号 0871-63130116

2 关上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关上街道金晖路 14号 0871-67169973

3 吴井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岔街 63号 0871-63370671

4 金马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金马寺大村 6号 0871-63842024

5 官渡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季官产业园 3楼 362办公室 0871-66021669

6 矣六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商萃街 880号（澜湾俊园 14栋） 0871-64282030

7 六甲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桥东路 676号 0871-67126843

8 小板桥街道办事处 官渡区小板桥镇中街 10号 0871-67363589


